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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恒生商務多貨幣 Mastercard 扣賬卡勁抽賞條款及細則 

 
1. 本 2025 恒生商務多貨幣 Mastercard 扣賬卡勁抽賞(「優惠」)由恒生銀行有限公司(「恒生」或「本行」)

由 2025 年 4 月 15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包括首尾兩天) 提供(「推廣期」)。此優惠分為下列三個階段

(各稱「階段」)︰ 

 

第一階段 2025 年 4 月 15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 

第二階段 2025 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 

第三階段 2025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資格 
 

2. 此優惠只適用於於推廣期內獲恒生為其指定扣賬卡使用人(「扣賬卡使用人」)發出恒生商務多貨幣

Mastercard 扣賬卡(「商務扣賬卡」)的恒生商業客戶(「客戶」)。 

 

勁抽賞 

 
3. 每位扣賬卡使用人於推廣期內的任何階段的月份內憑商務扣賬卡進行合資格交易(定義見下第 6 條)並達

到港幣 30,000 元(或其等值)或以上簽賬要求，客戶可在該階段結束後緊隨的一個日曆月內舉行的抽獎

(「抽獎」)中自動獲取 1 個抽獎機會。簽賬要求按月計算。客戶的所有扣賬卡使用人獲取的抽獎機會將

累積合計客戶獲得的抽獎機會次數。 

 

4. 參與抽獎的客戶將有機會贏得下列禮品(各稱「抽獎禮品」)。得獎者將根據下列名額抽出而本行會於每

個階段結束後 60 日內經「商伴同恒」服務專線或得獎客戶的專屬客戶經理通知領獎安排。 

 

 

階段 抽獎禮品 名額 

階段 1 LUBUDS 餐飲禮券 

（價值港幣三萬） 

3 名 

階段 2 Trip.com 禮券 

（價值港幣三萬） 

3 名 

階段 3 LUBUDS on the Sea 遊艇派對邀請 

（專屬 VVIP 體驗） 

3 名 

 
5. 客戶於推廣期內可獲取之抽獎機會沒有次數限制。 

 

6. 合資格交易指憑商務扣賬卡簽賬並且已誌賬而附有簽賬存根的本地及海外簽賬交易或網上簽賬，並且

非不被列入交易的簽賬金額(「合資格交易」)。其他簽賬，包括但不限於自動櫃員機提款、所有收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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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未誌賬／已取消／已退款的交易以及所有沒有簽賬存根的交易，例如透過電話訂購、傳真訂購、

郵購及沒有正式付款紀錄的交易，均不被計入迎新賞及/或加倍賞(「不被列入交易」)。 

 

7. 為免疑慮，及受限於恒生商務多貨幣 Mastercard 扣賬卡條款及細則，若合資格交易(a)以澳元、加元、瑞

士法郎、歐元、英鎊、日元、新西蘭元、人民幣、南非蘭特、泰銖及美元其中一種外幣進行(各稱「主

要貨幣」)，但客戶的商業綜合戶口或 Virtual+ 商業戶口內之主要貨幣存款不足；或(b)以主要貨幣以外

的外幣進行，銀行可將有關外幣的交易金額兌換成港幣，並以該港幣金額計算客戶是否合資格獲享優

惠。 

 
8. 本行保留隨時以任何其他獎賞取代抽獎禮品之權利，毋須另行通知。該取代獎賞之價值及種類可能與

抽獎禮品不相同。 

 

9. 抽獎禮品的得獎者須於禮券或邀請上所顯示的到期日或之前，向有關商戶出示及使用禮券或邀請。逾

期的禮券或邀請將不被接納並不會補發。 

 

10. 每份抽獎禮品只可使用或兌換一次。有關商戶有唯一酌情權決定抽獎禮品是否有效。 

 

11. 本行並非抽獎禮品之供應商及不會承擔與抽獎禮品有關之任何責任。任何與抽獎禮品下的禮券或邀請

兌換的相關產品及/或服務，概由相關供應商單獨負責。任何有關禮券或邀請的使用及以禮券或邀請兌

換的產品及/或服務之爭議或投訴，均應由客戶與相關供應商自行解決。有關禮券或邀請的使用詳情，

請參閱其顯示之條款及細則。 

 

12. 本行將有唯一酌情權並根據儲存於本行的交易紀錄決定每名客戶是否符合獲得參與抽獎的資格及決定

其是否可獲得抽獎禮品。為免疑慮，本行有權決定客戶是否可同時享有此優惠及本行不時提供的任何

其他推廣優惠。如有任何爭議，本行的決定為最终及決定性的。 

 

13. 領取抽獎禮品時，有關的商務扣賬卡及其連結的商業綜合戶口或 Virtual+ 商業戶口必須仍然有效及戶口

狀況良好，否則抽獎禮品會被自動沒收而無須另行通知。 

 

14. 客戶及／或扣賬卡使用人必須保留所有合資格交易的交易紀錄正本。如有任何爭議，本行保留權利在

推廣期間或期後隨時要求提供有關簽賬存根或正式交易紀錄及／或其他文件或證據作核實，並歸本行

保留及不予歸還。 

 

15. 如有涉及本優惠的任何欺詐及／或濫用，本行有唯一酌情權取消客戶享有優惠的資格。 

 

16. 客戶於獲取任何抽獎禮品後，如用作滿足優惠資格的有關合資格交易被撤銷或退款，客戶可被要求向

本行退回有關的抽獎禮品(由本行唯一酌情決定)。 

 

17. 所有抽獎禮品不可轉換為其他禮品、不可兌換現金及如有遺失、損毀或到期後未使用，恕不補發。 

 

18. 參與本優惠的客戶同意並授權，並須促使每名扣賬卡使用人同意並授權，Mastercard Asia/Pacific (Hong 

Kong) Limited向恒生轉移每名扣賬卡使用人於推廣期內使用商務扣賬卡進行的交易的所有內容及資料，

以用作計算和核實客戶於本優惠下合資格獲取的現金回贈或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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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條款 
 

19. 如對本優惠有任何爭議，本行對任何事項的決定為最終、決定性及對所有人士具約束力。 

 

20. 本行保留權利隨時暫停、修訂及／或終止本優惠及其他相關優惠，及不時修改本條款及細則，而不作

另行通知。 

 

21. 除扣賬卡使用人、客戶及本行(包括其繼承人及受讓人)以外，並無其他人士有權按《合約(第三者權利)

條例》強制執行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或享有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下的利益。 

 

22.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所管轄，並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詮釋。 

 

23. 本條款及細則受現行監管規定約束。 

 

24. 除本條款及細則外，商務扣賬卡的使用及現金回贈亦受恒生商務多貨幣 Mastercard 扣賬卡條款及細則約

束。 

 

25. 本條款及細則的中文本與英文本如有歧異，概以英文本為準。 

 
 


